附件

泽州县大箕镇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信息

大箕镇人民政府（盖章）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法定检查依据
	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1
	大箕镇
人民政府
	1、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2、对拒绝现场检查或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行为；3、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为等生态环境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笫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五十条；《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2号）第四十一条；《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环保部令第16号）第十二条第二款。

《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0号）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
	一年两次
	检查区域内无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杂草、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无明火、烟雾、焦糊异味及焚烧残留痕迹

	2
	大箕镇

人民政府
	1、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 竹、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2、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3、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且拒不改正的行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等消防安全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三条；
《 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81号）笫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七条。
	一年两次
	1. 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无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违规明火行为，无违规用火痕迹； 2. 消防车通道未被占用、堵塞、封闭，无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消防车可正常通行； 3. 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未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无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

	3
	大箕镇

人民政府
	1、对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2、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3、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等林业资源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八条。

《退耕还林条例》（国务院令第 666号）第五十七条。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第四十九条
	一年两次
	1. 未发现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相关木材来源合法、手续齐全； 2. 未发现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行为，补助资金申领、发放程序合规； 3. 未发现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后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森林防火措施落实到位；

	4
	大箕镇

人民政府
	1、对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的行为；2、对销售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行为等农业农村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2000 年农业部令笫32号公布， 2022年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笫1号修订）笫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
	一年两次
	检查产品包装、标签有效肥料登记证号；待售种子按规定进行包装；

	5
	大箕镇

人民政府
	1、对在城市住宅小区内饲养家禽、家畜的，或者饲养宠物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2、对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行为等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号）第三十五条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47号）第六十二条《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 ( 2020 年5月15 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45号）第十五条
	一年四次
	宠物粪便清理、异味，污染公共环境；在室内、室外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电梯内随地吐痰， 拒不清除痰渍、不配合现场纠正。

	6
	大箕镇

人民政府
	1、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设住宅的行为；2、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或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乡级人民政府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并应当赔偿:(一)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的;(二)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
	一年两次
	检查是否存在损坏、破坏村庄、集镇房屋、道路、供水、排水、照明等公共设施的行为。

	7
	大箕镇

人民政府
	对未经批准损坏村道及村道设施的行为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村道受国家保护，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活动:(一)占用、挖掘村道;(二)跨越、穿越村道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三)履带车、铁轮车或者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行驶村道，但是履带、铁轮式农业机械在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村道上短距离行驶并采取保护措施的除外;(四)设置、移动村道附属设施和标志;(五)超限运输车辆行驶村道;(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年两次
	检查村道路面是否有擅自挖掘、占用、破损情况；村道标志、护栏等设施是否被擅自移动、损坏。


